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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擬議的就擬議的就擬議的就擬議的 “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主要官員問責制度 ”
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

1. 問責制度的現有問題問責制度的現有問題問責制度的現有問題問責制度的現有問題

政治行政分家

在一個已發展的政治制度下， ‘政治管治班子 ’由兩種途徑產

生：第一種途徑是由人民透過普選選出政府首長 (正如總統制的情況 )；
第二種途徑較為間接，就是由人民透過普選選出國會，然後由國會中的

多數黨或多數聯盟組織政府 (正如國會制的情況 )。獲人民認受的政治管

治班子負責制訂政策，然後交由一個政治中立，並向 ‘當權政府 ’宣誓效

忠的公務員隊伍執行。這便是所謂的 ‘政治行政分家 ’。在此種制度下，

政治管治班子 (即各個部長 )承擔政治責任，而公務員隊伍 (即政府當局 )
則承擔行政和管理責任。

實際上，高級公務員除了在推行政策方面有莫大影響力之

外，也可透過向部長提出施政意見，從而在制訂政策方面發揮巨大的影

響力 (英國廣播公司攝製的 ‘好的，首相 (Yes, Prime Minister)’電視連續劇

便生動地演繹了這種影響力 )。隨著新公共管理學的興起，負責領導各

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在管理其機關方面傾向有更大自主權。另一方面，在

新公共管理文化下，公眾期望部長不單負責制訂政策，最終還負責確保

所領導的政策部及轄下機關的資源能夠用得其所，發揮成效。 ‘政策管

理 ’和 ‘政治管理 ’是新口號。因此，嚴格而言，政治行政分家純屬學術

概念。

香港獨有的公務員 ‘部長 ’制

香港的制度承襲 1997年 7月以前的英國殖民地管治制度。在這

個制度下， ‘部長 ’(即司局級官員 )由終身制的公務員擔任，他們大多屬

政務職級的官員。因應麥健時顧問公司於 1973年進行的檢討 (McKinsey
Review)，當局在部門首長職級之上設立 ‘決策局局長 ’此一新職級。自

此，政府最高領導層便開始實施半部長制。自九十年代進行公營機構改

革以來，各局長對其轄下部門、機關和其他公營機構的政策和資源分配

事宜均有更大的控制權。這正是所謂具有香港特色的 ‘部長制 ’。

問責制度的怪異現象

上述制度的優點在於有連貫性，以及確保能在公務員隊伍內

培訓出優秀的施政人才，但這制度亦有兩個主要的缺點。首先首先首先首先，這種，這種，這種，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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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必要地令高級公務員變得政治化制度不必要地令高級公務員變得政治化制度不必要地令高級公務員變得政治化制度不必要地令高級公務員變得政治化。各司局級官員及其副手現時

須耗用更多精力進行政治游說，以及與立法會議員、政黨及關注團體進

行磋商，因而無法專注行政和資源管理的工作。他們的工作似是政客多

於公務員，這對維持公務員政治中立並無幫助。在 1997年以後，我們又

見到另一種公務員政治化的情況：由於行政長官並非以民主選舉方式產

生，公眾對高層公務員 (例如政務司司長 )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對行政

長官的權力發揮 ‘制衡作用 ’。

其次其次其次其次，此一制度令政治問責與政策問責兩者變得含糊不清，此一制度令政治問責與政策問責兩者變得含糊不清，此一制度令政治問責與政策問責兩者變得含糊不清，此一制度令政治問責與政策問責兩者變得含糊不清。

儘管各司局級官員須擔當決策者的角色，但嚴格而言，他們仍是按典型

公務員條款聘任的終身制公務員。他們可以公務員須保持中立此項原則

作為借口，在政策上嚴重犯錯時推卸政治責任。此外，即使在 1997年以

後，行政長官曾委任若干非公務員擔任司局級官員，而他們顯然是獲得

政治任命而非按公務員條件聘任，他們在名義上依然是公務員，仍無需

承擔政治責任。

2. 是否有需要對司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是否有需要對司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是否有需要對司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是否有需要對司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

贊成作出政治任命的理據

為了清楚界定政治問責和政策問責，較可取的做法是對各司

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使他們有別於終身制的公務員。行政長官應可

自行挑選本身的決策班子，不應受公務員循晉升和轉職方式出任 ‘部長 ’
的制度所規限，因而在揀選司局級官員時受到局限。如此一來，行政長

官及屬下的司局級官員均須就政府的整體表現承擔政治責任，並就政策

失誤負上責任 (例如罷免司局級官員 )。他們不可將責任推卸給公務員，

因為公務員只負責提供 意見 (意見或會或不 會完全獲司局級官員 接

納 )，以及實施經核准的政府政策。

有所保留

社會上有些人建議，待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才考慮實施政

治 ‘部長 ’制的問題，此一建議亦有一些優點。事實上，行政長官如非透

過民主選舉產生，根本就說不上政府會向市民負上政治責任。要獲得人

民認受，才可談得上向人民負責。除非行政長官就政府政策及表現承擔

最終責任，否則對司局級官員作出政治任命，可能只會加強行政長官對

主要官員的控制權，而非加強對人民的問責。

兩個不同的問題

然而，獲市民認受與組織政治管治班子可視作兩個頗不同的

問題。罔顧現時怪異的現象，遲遲未能就政制改革訂定明確的時間表，

只會增加高級公務員進一步 ‘政治化 ’的風險，並使政府權力中心政治責

任分散的問題越趨複雜。領導班子如非行動一致，亦無助政府制訂有效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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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所述，當局應立即和積極進行政制改革 (檢討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選舉制度，以及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權力平衡的事

宜 )，以處理政治問責這個範圍較廣的問題。

3. 對司局級官員實施政治問責制度的方法和困難對司局級官員實施政治問責制度的方法和困難對司局級官員實施政治問責制度的方法和困難對司局級官員實施政治問責制度的方法和困難

根據《基本法》，司局級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除非行政長官及中央人民政府均認為有需要在司局級官

員的層面實施政治問責制度，問責制度實在難以付諸實行。

由立法機關審查的憲制慣例

我們應訂立憲制慣例，根據此項慣例，立法會會負起審查和

監察政府運作的憲制職責，倘若某名司局級官員未能履行其職責，立法

會可對該名官員進行不信任動議。儘管這類動議在法律上對政府並無約

束力，行政長官及中央人民政府應該認真處理。此外，行政長官亦應行

使其領導權，罷免由他委任但表現未如理想的司局級官員。

為使政治問責進一步制度化，政府可提出特別法例，規管獲

政治任命的官員的聘任、轉職和罷免，以及就他們須避免利益衝突作出

規定。在獲得中央人民政府的允許後，該等法例可訂明司局級官員的提

名須徵得立法會同意，情況與《基本法》就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的任命所規定的做法相似。其實，美國制度也有類似做法，國

會會就主要的總統任命舉行聆訊。如此一來，立法議會的議員及公眾均

有充分機會就有關的提名發表意見。

可能存在利益衝突的情況

在任何政治任命制度下，從私營機構轉往政府部門工作或從

政府部門轉往私營機構工作，均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在美國，每

當新總統當選後，數以千計的聯邦政府高級官員均須予以撤換。香港的

情況與美國有所不同，即使司局級官員全由獲政治任命的官員取代，所

涉及的人數不會多於 24人。因此，香港的問題較為局限，只要當局採取

適當措施，便可解決問題，該等措施包括就申報利益和避免利益衝突的

事宜設立更完善的機制、在制訂政策時更公開更透明，而更重要的是作

出更嚴謹的政治審查和政策審查。

部長與官員的關係

政治任命制度一旦設立，按此種新方式任命的司局級官員及

其屬下公務員 (即官員 )須學習尊重對方在整體政府架構內所擔當的角

色。縱使他們有不同的工作傳統和組織文化，他們須學習如何緊密合

作。關係出現緊張是無可避免的，但這情況可能是健康的發展，因為可

以確保雙方均有交換意見。香港可從該等實施這種政治制度的海外司法

管轄區汲取有用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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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局級官員的招聘和委任司局級官員的招聘和委任司局級官員的招聘和委任司局級官員的招聘和委任

新形式的 ‘政治合約 ’

嚴格來說，獲政治任命的官員是按行政長官的意願擔任有關

職位。因此，他們的任期不應超越行政長官的任期。事實上，為減少不

明朗的情況，當局可按新形式訂立固定年期 (例如為期 2至 3年 )的 ‘政治

合約 ’，當中列明獲委任官員的職責和權利。鑒於獲政治任命的官員的

任期並非永久，他們的支薪方式和服務條件應有別於公務員，他們應獲

得退休福利，並在提早終止服務時獲得適當補償。

從何方招聘主要官員

實施政治任命制度並不代表所有司局級官員皆從私營機構招

聘。事實上，高級公務員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是值得珍惜的。合適的高級

公務員可獲政治任命，但條件是他們必須離開公務員隊伍 (如他們是按

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聘任的人員，可參與自願退休計劃 )，然後才接

受新的聘任。在政治任命制度下，新的領導班子很可能包括前公務員 (政
務主任及專業人員 )及從私營機構聘請的人才，此等人才可來自社會各

個階層，包括商界、學術界、智囊團、政黨、工會及非政府組織。

有否政治人才可供任命

政治任命制度的主要問題是，現時有否足夠人才可供任命。

獲政治任命的司局級官員，不單須具備與各自政策範疇有關的政策知識

和專業知識，同時亦須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及相關技巧，以應付各政黨

和立法會議員，以及籠絡民心的政治手腕。當局一旦決定實施政治任命

制度，便須改革香港的政治制度，以便培訓既渴望從政，同時亦視之為

有意義工作的政治人才。他們可以參選立法會，繼而成為民選議員，又

或接受政治任命，擔任政府職位。事實上，根據外國的經驗，立法機關

往往是提供部長人才的理想來源。

5. 對現任司局級官員及政府部門首長作出何種安排對現任司局級官員及政府部門首長作出何種安排對現任司局級官員及政府部門首長作出何種安排對現任司局級官員及政府部門首長作出何種安排

是否需要設立 ‘常額司局級官員 ’

政治任命只適用於負責制訂政策的最高層官員，所有部門及

其他行政機關的首長應繼續按終身制公務員條款 (即按常額條款或固定

年期合約 )聘任。在政策局的層面，政策局局長應按政治任命條款獲得

聘任，而其副手可保留公務員的身份。

香港亦可仿效英國及一些其他國家的做法，實施 ‘常額司局級

官員 ’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當局會委派一名高級公務員，負責統領每

一政策局的公務員隊伍，並為獲政治任命的司局級官員提供意見，作為

他的主要顧問。根據此種安排，該名 ‘常額司局級官員 ’可繼續按首長級

薪級表第 8點聘任，而這個職位也可為高級公務員 (尤其是政務主任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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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晉升機會。此一制度的另一好處在於可安置無意接受政治任命、但絕

對有能力升任高層職位的現任司局級官員。

在體制方面維護公務員的價值觀和誠信

在設立獲政治任命的司局級官員／ ‘部長 ’及終身制公務員此

兩層架構後，有需要確保公務員不會受政治管治班子不恰當的操控。雖

然公務員須向當權政府效忠，但這並不代表他們須妥協，放棄公務員應

有的德行 (包括為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依照法治精神行事、處事專

業、尊重個人的人權和公民權、尊重私隱權等 )，以取悅他們的 ‘政治主

人 ’。

在體制方面，當局應提升現時公務員 用委員會的地位，並

賦權該委員會專責維護公務員的優良傳統。此外，政府應委派一名高層

官員作為 ‘公務員之首 ’，以維護公務員的權益。按照香港的傳統慣例，

政務司司長是擔當此角色的官員，但倘若政務司司長一職最終成為政治

任命的職位，當局便需考慮委派另一名高層終身制的公務員擔此任務，

而該人可同時兼任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或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常額司局級

官員。

6. 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繼續擔當諮詢角色

在推行政治 ‘部長 ’制後，司局級官員可一如現時的做法，為政

府政策護航，並游說立法會支持政府的政策。該等司局級官員連同行政

長官，成為真正的政治管治班子或政府 ‘內閣 ’。至於行政會議，則應作

為行政長官的諮詢委員會。政府應繼續從社會各個階層委任兼職的行政

會議成員。

行政會議成員不可成為 ‘政策超級老板 ’

一如現有安排，行政長官可指派行政會議成員領導主要政策

諮詢委員會或法定組織。然而，為避免造成憲制混亂及不必要的權力衝

突，當局須明確訂明，各政策局局長最終仍負責各自政策範疇內的事

宜，不應淪為某些扮演 ‘政策超級老板 ’的行政會議成員的附庸。

2001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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